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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难事，至少事实上我已花了近两年时间来为这次考试做准

备，虽最后重点复习及冲刺仅用了一个多月，但这种水到渠

成的结果是必然的。 于考试地点距离学校太远，中午只能

在3月的阳光下沐浴，寻一个屋檐之下，伏膝而卧。第二日中

午，大家难耐寂寞干脆寻一个饭馆，谈笑风生，朋友喝了几

瓶啤酒，我则平生第一次喝了一包正宗的雀巢咖啡，顿觉精

神百倍，但脑中空白如洗，答第四卷眼高手低，涂涂抹抹，

显些失手。但最后我们都过了。 接下来就是那种“每至池风

春晓，池月秋明，水香莲开之旦，鹤吠之夕，拂扬石，举陈

酒，援崔琴”的生活，“心静而本体现，水清而月影明”，

在通过7%录取率的司考之后，自有许多感慨与诸友分享。 一

、积累 我是一名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在经历四年正规法学教

育之后，对法学有了一定粗浅的认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真正使我的知识积累发生飞跃的是2000年整个一年的考研复

习。 2000年第一次考研落败，使我感到自己法学功底的薄弱

，为备战2001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我从3月开始便将所有指

定教材换成新书，一页一页开始研读，法学书我读得很慢，

有时一本书一天只读十几页；但我记得尤其扎实，如果别人

谈到书上原话，我会在头脑中清晰的映射出这一句话在那一

页那一段的什么位置上。在复习中一本180页的公司法教材我

足足读了6个月，最后书还保存完好，但书上已被我用铅笔批

注得密密麻麻，书页的边缘已经浸透了油脂略微发黑，这



样2000年3月到2001年初我一共只读了12本法学书。 积累的过

程是平淡的，但却是难以忘却的。我从那年5月开始在外面租

房子备考，由于房户众多，每晚1点多才能入睡，第二天早

上5点半又要赶去早读，到了中午2点趴在桌上一下就睡过去

了，有时站在公共汽车上也会不由自主地打嗑睡⋯⋯也许正

是这种苦读使我能够从容面对严格的司法考试。 二、备考 做

任何事情，人人都想获得成功。要想获得成功，除了主观努

力外还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要素：可行的目标、合理的时间

和良好的内外环境。 1．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司考是一种

过关性考试，目标的切实可行至关重要，就一般情形而言，

考生一般不要制定所谓高分战略。一则司考内容浩如烟海，

又与实务密切结合，考生很难对其内容做出全面把握。二则

就高分战略的效果而言，一般能取得高分的往往或是有较好

法学理论基础的考生，或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仁。 2．合

理的时间分配。对于司考的针对性复习一般而言大致可分为

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熟悉基础理论、基础法律知识，其长短

可根据考生自己情况来定，基础较差的考生可以把这个阶段

尽量加长，有可能的话报一个补习班；第二阶段是针对司法

考试重点难点的集中学习，这一阶段应该有2~3个月，考生尽

量按照考试的特点对自己时间合理布局，对重点难点进行猛

打猛冲。第三阶段是全面冲刺，鉴于司法考试的考察全面性

，这一阶段也应在2~3个月左右，争取不留死角，防患于未然

。 3．寻求一个良好学习环境。如果附近有大学或者图书馆

，则尽量予以利用，一方面大家在一起学习，容易形成对自

己的压力，足以鞭策自己不断前进；另一方面也容易成一种

氛围，这种氛围对学习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 人物无物欲乾



坤静，坐有琴书便是仙。良好的心态可能是高效率学习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 三、布局 对于司法考试的复习而言合理的布

局是制胜的关键，任何人都不能对现有的所有法律做出全面

把握。至今无论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各国法律均已形成由

浩如烟海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法律体系，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

。这种情况下，要熟练地掌握每一条法规、司法解释，只是

一种奢望。因此在司考中如何布局就显得尤其重要。 1．民

法刑法是司考中的重中之重。这部分法律的绝大多数法律规

范具有可考性，重点相对不甚明了，尤其是这部分法律的条

文多来自于历史的沉淀与积累，在理论上有总论部分对分论

的强有力支持，而且各个法律规范互相联系并具有自己相对

完整的体系，所以必须予以体系化的理解与掌握。 对民法、

刑法绝不可忽视对基本理论的学习，在世界民法典的编纂史

上，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典草案，都是由学者提供的。在制定

一部民法典之前，往往又有多个草案，如法国民法典在被制

定为法律之前先后有了冈巴塞雷斯的两个草案、雅克米诺的

草案以及包塔利斯的草案。在中国，学者的学说对这民事立

法也产生着极大影响，许多民事立法都是民法基本理论在法

律上的回应，中国的合同法就是来自于十二所高校联合产生

的学者稿。在学习这部分法律时应加强对理论学说的理解与

把握。 2．商法、经济法是实践性较强的部分，可以径直从

法条入手。从历年考题完全可以看出这部分法律每年的考题

均集中于几个特定的章节。那些会考、那些不会考泾渭分明

。例如保险法每年题型基本限于选择题、其考察重点十分明

显，几乎均集中考察保险合同这一处，其余则少有涉及。 对

商法、经济法的基础理论，司法考试往往不予涉猎。就商法



而言，其来源于中世纪时的商人法，就现代而言，商法已与

民法形成了合一的趋势，民法的理论可以对商法构成相应支

撑，考试自无单独考察商法基本理论之必要。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